屏東縣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費補助審查注意事項
1、 補助優先順序:
（1） 身心障礙證明（手冊）之障礙等級：極重度。
（2） 身心障礙證明（手冊）之障礙等級：重度。
2、 不予補助對象：

（1） 學校未配置交通車之各類身心障礙特殊教育班學生，但身心障礙類別及程度未達自行上、下學者。
（2） 學生為身障學生，由父親或母親搭載上學，且父親或母親為該校之老師。

（3） 搭乘交通車、復康巴士或免費搭乘學校租用之交通車。
（4） 未取得身心障礙證明(手冊)、身心障礙證明(手冊)已過期未重新鑑定或重新鑑定未能取得證明（手冊）。
（5） 非在本縣特教通報網登錄之學生或開學時尚未取得特教生身分者。
3、 視同跨學區：（如有以下情形且未檢附鑑輔會安置建議書者，則視同未滿五公里來核算）

（1）該生就讀為資源班【例如：瑞光國小資源班】，但戶籍或居住地證明顯示為居住其他鄉鎮【例如：高樹鄉】，且該鄉亦有資源班。
（2）該生就讀為資源班【例如：和平國小資源班】，但戶籍或居住地證明顯示為搬遷至其他鄉鎮【例如：九如鄉】，且該鄉亦有資源班。

（3）該生原安置就讀為特教班【例如：高樹國小特教班】，但戶籍或居住地證明顯示為搬遷至其他鄉或縣市【例如：搬遷至高雄縣六龜鄉】者。
（4）該生就讀為普通班【例如：四維國小普通班】，但戶籍或居住地證明顯示為居住其他鄉鎮【例如：竹田鄉】者。

3、其他：
（1）該生安置於民間機構【例如：勝利之家】，從機構搭乘至就讀學校            【例如：和平國小】，以民間機構至就讀學校距離算。

（2）該生就讀為資源班【例如：光華國小資源班】，但戶籍或居住地證明顯示為居住其他鄉鎮【例如：新埤鄉】，但居住之鄉鎮無資源班，以居住地至就讀學校距離算。

（3）該生經鑑輔會安置至不分類（集中式）【例如：仁愛國小不分類(集中式)】，雖該生之戶籍或居住地證明顯示為居住其他鄉鎮【例如：萬巒鄉】，以居住地至就讀學校距離算。

（4）經社會處緊急安置之身障學生，以實際安置地點至就讀學校距離計算，另請學校為其設立專戶妥為管理。

（5）公里數核算以網路【例如：Google 地圖或UrMap】規劃之路線為主。 

